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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齐铁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雪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雪艳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2,679,628.71 434,462,480.17 -2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252,525.69 44,426,621.86 -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0,360,708.00 44,552,701.33 -3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913,363.60 50,535,196.57 7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97% -0.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83,753,002.12 5,272,702,523.46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49,640,134.93 4,416,847,766.43 0.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65.7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37,069.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695.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6,791.36

合计 3,891,817.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3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6% 93,710,6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7% 4,507,700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总公

司

国有法人 0.71% 1,301,535

孙治明 境内自然人 0.48% 880,000

陈崇熙 境内自然人 0.44% 800,000

靳国栋 境内自然人 0.33% 598,800

靳国霞 境内自然人 0.28% 518,600

蒋彩娟 境内自然人 0.28% 515,048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0.27% 490,000

薛佩珊 境内自然人 0.23% 427,10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 93,710,60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总公司 1,301,535 人民币普通股

孙治明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崇熙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靳国栋 5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靳国霞 518,600 人民币普通股

蒋彩娟 515,048 人民币普通股

罗育文 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薛佩珊 427,10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陈崇熙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800000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0股，实际合

计持有 800000�股；

靳国栋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598800股， 普通账户持有数量0股，实

际合计持有598800�股；

靳国霞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518600股， 普通账户持有数量0股，实

际合计持有518600�股；

罗育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440000股， 普通账户持有数量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582354.28元，比期初减少84.66%，其主要原因为审计调整；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0元，比期初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为审计调整；

3.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47681002.48元，比期初减少38.40%，其主要原因为生化公司

应付账款减少；

4.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0元，比上年末减少100%，其主要原因为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33369302.90元，比期初减少32.05%，其主要原因为国家政策减免社

保；

6.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385825.96元，比上年末增加364%，其主要原因为审计调整，执行新

收入准则，重分类等原因；

7.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26199.50元，比期初减少109.34%，其主要原因为中央公司退

管会补助、离休干部管理经费；

8.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为6557370.7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00%，其主要原因为力生公司销

售收入减少；

9.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为20248379.1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6.73%，其主要原因为力生公司一致

性评价支出减少；

10.利息费用：本期发生额为324037.4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3.21%，其主要原因为生化公司利息

费用减少；

11.利息收入：本期发生额为6227832.3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0.04%，其主要原因为力生公司利息

收入增加；

12.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为180276.5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其主要原因为生化公司收到

高新、稳岗补贴；

13.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为3394305.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95%，其主要原因为联营公司利润

增加；

14.营业利润：本期发生额为36092879.4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52%，其主要原因为：力生公司收

入减少；

15.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为4649374.8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08.21%，其主要原因为中央公司

收到政府补贴；

16.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为70765.7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8.33%，其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力生

公司清理报废资产；

17.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发生额为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为本年未发生税金

返还；

18.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20848006.6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5.76%，其主

要原因为本年支付承兑汇票增加；

19.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发生额为41954103.7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06%，其主要原因为本期

收入、利润减少；

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86913363.6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1.99%，其主

要原因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2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18051883.41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125.41%，其主要原因为力生公司支付工程款；

22.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发生额为18051883.4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5.41%，其主要原因

为力生公司支付工程款；

23.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220781.9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96%，

其主要原因为生化公司利息费用减少；

2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其主要原因为生

化公司上年同期退回政府补贴；

2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220781.9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2.03%，其主要

原因为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减少；

2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发生额为68640998.2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4.44%，其主要

原因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营业收入：本报告期为332,679,628.7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3.43%，其主要是受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影响，非急症患者去医院次数减少，进而影响医院端慢病用药数量；“4+7” 带量采购影响，药品价

格下降，致使收入降低。

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报告期为34,252,525.6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90%，其主

要是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非急症患者去医院次数减少，进而影响医院端慢病用药数量，“4+7”

带量采购影响，药品价格下降，收入降低，利润减少。

29.合同负债：期末账面价值为2967892.04元，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原因是执行新收入准则，

重分类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9年业绩预告情况

2020年01月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9年年报披露时间

2020年02月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9年的业绩快报情况

2020年02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9年业绩是否会提升

2020年03月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9年全年生产经营情况

2020年03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年一季报什么时候公告

证券代码：

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31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生制药” )于2020年04月17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

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

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净利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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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

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的监

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

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的专项审查意见为： 经审查，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

会计政策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规政策；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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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审计报告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生制药” )于2020年04月23日披露了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 ）及《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

经公司事后再次审核，现对审计报告及年度报告部分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一）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之“一、审计报告” 之“三、关键审计事项” 之” 2.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更正前：

关键审计事项

力生制药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按照成本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调整为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力生制药公司子公司中央药业持有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公司” ）

12.15%的股东权益， 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408,727,448.90元。 天士力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00535）的控股公司，出于年末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力生制药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该项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进行了公允价值估值，基于估值结果，计入年末其他综合收益1,060,797,436.31元，其中由于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计入本年年初其他综合收益1,352,426,930.44元、计入本年其他综合收益-291,629,494.13元。由于

该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估值过程涉及重大判断， 且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我们将其识别为关键审计事

项。

更正后：

关键审计事项

力生制药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按照成本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调整为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力生制药公司子公司中央药业持有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公司” ）

12.15%的股东权益， 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408,727,448.90元。 天士力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00535）的控股公司，出于年末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力生制药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该项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进行了公允价值估值，基于估值结果，计入年末其他综合收益1,061,307,436.31元，其中由于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计入本年年初其他综合收益1,352,936,930.44元、计入本年其他综合收益-291,629,494.13元。 由于

该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估值过程涉及重大判断， 且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我们将其识别为关键审计事

项。

（二）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 之“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之“固定资

产和在建工程2019年12月31日”的数据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 655,615,508.20 698,497,284.64

在建工程 481,504.65 3,511,673.21

更正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 655,736,212.67 698,497,284.64

在建工程 360,800.18 3,511,673.21

（三）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十七、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注释” 之“1、应收账款 ” 之

“（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的数据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未有数据。

更正后：

（4）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本年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55,146,765.67元，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46.83%，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年末余额汇总金额4,278,982.66元。

二、审计报告更正情况

（一）审计报告”之“三关键审计事项”之“2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之“关键审计事项” 的

数据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关键审计事项

力生制药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按照成本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调整为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力生制药公司子公司中央药业持有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公司” ）

12.15%的股东权益， 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408,727,448.90元。 天士力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00535）的控股公司，出于年末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力生制药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该项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进行了公允价值估值，基于估值结果，计入年末其他综合收益1,060,797,436.31元，其中由于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计入本年年初其他综合收益1,352,426,930.44元、计入本年其他综合收益-291,629,494.13元。由于

该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估值过程涉及重大判断， 且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我们将其识别为关键审计事

项。

更正后：

关键审计事项

力生制药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按照成本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调整为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力生制药公司子公司中央药业持有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公司” ）

12.15%的股东权益， 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408,727,448.90元。 天士力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00535）的控股公司，出于年末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力生制药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该项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进行了公允价值估值，基于估值结果，计入年末其他综合收益1,061,307,436.31元，其中由于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计入本年年初其他综合收益1,352,936,930.44元、计入本年其他综合收益-291,629,494.13元。 由于

该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估值过程涉及重大判断， 且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我们将其识别为关键审计事

项。

（二）对审计报告之“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之“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2019年12月31日” 的数据进

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 655,615,508.20 698,497,284.64

在建工程 481,504.65 3,511,673.21

更正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 655,736,212.67 698,497,284.64

在建工程 360,800.18 3,511,673.21

（三）对审计报告附注之十六、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之“1、应收账款 ” 之“（4）按欠

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的数据进行更正如下：

更正前：

（4）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本年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55,146,765.67元，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46.83%，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年末余额汇总金额4,286,836.75元。

更正后：

（4）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本年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55,146,765.67元，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46.83%，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年末余额汇总金额4,278,982.66元。

（四）审计报告后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格式相应调整详见同日公告的审

计报告（更新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内容不会对公司2019年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更正后的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的《2019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更新后）》，敬请投资者查阅。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与审计机构的沟通，加强定期报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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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

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生制药”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

策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与收入有关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14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南》及其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新收入准则。 同时不再继续执行

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

南》及其相关规定。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财务报表中采用的其他会计政策，仍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后续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4.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 并针对特定交易 （或事

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主要体现为：

1.将现行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收入模型统一为客户合同收入模型。

2.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根据履约进度判断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时间段内确认收入。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3.明确了合同交易价格的确定方法，以及如何分摊至各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4.以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6.明确了客户收入合同成本的构成。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收入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能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

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20年年初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列报的影响可能涉及到将预收

款项余额按其实际业务性质划分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中。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净利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并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作为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进行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规政策；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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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红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长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许世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0,062,010.34

454,920,

438.63

454,920,

438.63

-5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921,602.08

145,647,

247.15

145,647,

247.15

-16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200,431.47

145,556,

752.14

145,556,

752.14

-16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07,140.13

220,048,

202.18

220,048,

202.18

-10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3 0.2934 0.2934 -16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33 0.2934 0.2934 -169.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0% 5.68% 5.38% -8.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179,017,846.54

8,997,503,

679.99

9,054,144,

239.68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2,119,091.86

2,993,071,

283.74

3,021,373,

393.94

-4.2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7,75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13,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769.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2,904.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885.04

合计 278,829.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9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19% 278,907,035 0 质押 120,000,000

中国联合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48,000,000 0

国新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5% 5,195,379 0

新乡市经济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81% 4,013,153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增

强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2% 3,553,978 0

易方达基金－

工商银行－易

方达基金臻选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8% 1,895,200 0

刘真 境内自然人 0.37% 1,828,700 0

黄勤芋 境内自然人 0.28% 1,374,188 0

王璐 境内自然人 0.26% 1,273,000 0

陈乃勤 境内自然人 0.25% 1,256,86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8,907,035 人民币普通股 278,907,035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5,195,379 人民币普通股 5,195,379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13,153 人民币普通股 4,013,15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53,978 人民币普通股 3,553,978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方达

基金臻选2号资产管理计划

1,89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5,200

刘真 1,8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8,700

黄勤芋 1,374,188 人民币普通股 1,374,188

王璐 1,2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000

陈乃勤 1,256,865 人民币普通股 1,256,8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类别 报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元）

2019年12月31日

（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合并资产

负债表项

目

存货 11,750,297.23 7,930,603.78 48.16%

主要系子公司采购待

售污水设备引起变动

其他流动资产 73,207,454.84 50,581,248.38 44.73%

主要系待抵扣待认证

进项税额增加引起变

动

长期应收款 218,441,848.35 422,979,865.12 -48.36%

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应收款增加，列报重分

类引起变动

短期借款 565,559,101.03 291,521,443.79 94%

系新增银行借款推进

垃圾发电项目建设引

起变动

应交税费 26,352,897.27 74,255,787.44 -64.51%

主要系子公司缴纳企

业所得税引起变动

资本公积 55,213,528.20 83,522,718.20 -33.89%

系本期发生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期初追溯

调整的资本公积在本

年度减少引起变动

合并利润

表项目

报表项目

2020年1至3月

（元）

2019年1至3月

（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90,062,010.34 454,920,438.63 -58.22%

主要系报告期内，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影

响

所得税费用 6,095,089.14 51,857,109.22 -88.25%

主要系报告期内，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影

响

合并现金

流量表项

目

报表项目

2020年1至3月

（元）

2019年1至3月

（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229,079,718.10 485,324,855.99 -52.8%

主要系报告期内，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影

响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94,922,916.62 121,778,367.63 224.3%

主要系固废发电项目

建设支出增加引起变

动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827,847,927.03 119,900,000.00 590.45%

系新增银行借款推进

垃圾发电项目建设引

起变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4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以下简称“配股” ）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

果，公司本次配股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止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本次配股事项尚未取

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配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2020年04月1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 公 告 编 号 ：

2020-02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4,500

-

-

-2,500 33,789.91 下降 -113.32%

-

-

-10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7

-

-

-0.0504 0.6807 下降 -113.32%

-

-

-107.41%

业绩预告的说明

受2020年1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发布通

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从2020年2月17日0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免收全国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具体截止时间另行通知。免费通行政策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预

计2020年上半年公司盈利情况较上年同期将大幅下降。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恢复通行收费日期尚未明确。公司按2020年5月中旬开始恢复收费

进行预计，截至2020年6月末，预计将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负4500万元至负2500

万元。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

2020-044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近年以来，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围绕河南省生态文明建

设，积极参与静脉产业园、垃圾发电、污水处理、新环卫等重大项目建设，相继中标了多个

垃圾发电项目。

2019年9月，公司收到中常诚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

与河南德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息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招商项目” 中标

人（项目编号：息财公开招标【2019】0804号），中标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价格为69.80元

/吨。 2019年9月2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项目中标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9-074）。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和提高运营管理水平，保障项目收益，公司需要组建项

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二）审批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总经理办公

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2020年4月26日，城发环保能源（息县）有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息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城发环保能源（息县）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8MA9F151Y0D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河南省信阳市息县杨店乡龙庙村远方大道1号

5.法定代表人：李兰峰

6.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伍拾陆万肆仟圆整

7.成立日期：2020年04月26日

8.营业期限：2020年04月26日至2052年04月25日

9.经营范围：城乡生活垃圾及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焚烧处理；销售及处理利用其所生

产的电力、灰渣、蒸汽、热水及相关副产品；垃圾渗滤液处理；污水综合处理，污泥处理；飞

灰综合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固体废弃物处理；危险废弃物处理；建筑垃圾及农林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垃圾中转站建设与管理；生活垃圾的清扫、分拣、中转、运输；垃圾焚烧废气处

理；环境卫生管理；垃圾处理技术研究及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环保工程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为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新注册公司的章程，最终

以公司登记部门核准的公司章程为准。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顺利推进“息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招商项目” ，公司组建“城发环保能源（息县）

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投资和运营，有助于公司加大对河南省静脉产业园等环保项

目的开发力度，提高相关业务规模和行业市场占有率。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将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项目顺

利实施并投入运营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和对策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般存在如下风险：一是政府垃圾处理费支付风险；二是垃圾量

不足风险。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已经与当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一是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垃圾处

理费必须提前纳入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支出预算，根据预算按时支付；二是在合作协议中

约定垃圾保底量，若实际产生量不足，政府将按照约定保底量进行补贴；三是与当地政府

及主管部门进一步沟通洽谈，不断提高垃圾收储效率和质量，有效保障垃圾焚烧电厂的

垃圾量供应。

五、备查文件

城发环保能源（息县）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